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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户外钢结构广告牌安全鉴定报告办理单位

随着户外广告设施使用的增长，设施结构本身长期受自然环境因素和外界有害介质侵蚀的影响，造成构
件表面油漆的风化、构件的锈蚀、螺栓的松动及焊缝的开裂等现象，由于业主单位对受损构件未及时维
护整改，在突发的大风（例如每年的台风）或长期反复风荷载作用下，造成结构坍。

一、户外广告设施安全性检测

1.由于户外广告设施往往设立在城市繁华地带和人口密集地区，上述种种安全隐患就像一个个定时******
，给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安全威胁。每到恶劣天气或大风季节广告牌倒塌、高空坠落等事故时
有发生，广告牌伤人的事件屡有耳闻。

目前，多数主管部门已意识到对户外广告设施安全监管的重要性，仅依靠管理人员苦口婆心的劝说或针
对台风来临前的突击检查、临时加固，已经不能满足当前规范管理的需要。因此，引入有资质的、公正
的第三方安全检测评估机构，对所管辖的广告设施进行安全检测，建立健全户外广告设施安全档案，将
是规范管理户外广告设施的有效手段，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及提升形象的重要措施。 浙江
省对规范户外广告设施的管理已经走在国内前列，在2008年已颁布实施了《户外广告设施技术规范》地
方标准，多个地市管理部门也根据浙江省地方标准出台相关文件要求各广告牌业主委托具备资质的广告
设施检测机构定期对已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进行安全检测，新设置的广告牌通过安全检测才能投入后续
使用，来确保户外广告设施的安全性，规范户外广告设施的规范管理。

2.由于广告设施结构和位置的特殊性，对其本身的质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由于户外广告设施在设计
、******、安装、维护等环节的监管力度不够及户外广告设施业主对广告设施的安全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因此导致多数户外广告设施结构存在诸多安全隐患，比如：

2.1、工程勘察失误



在落地广告设施的基础设计时，由于未认真进行地质勘察，随意确定地基承载力，盲目套用邻近场地勘
察资料，未能查清软弱层、暗滨、空洞等隐患的情况下，使设计的地基承载力与实际承载力差异较大，
往往在户外广告结构使用一段后，结构基础产生过大沉降和沉降差，使广告设施发生倾斜事故。

2.2、设计方案不当

部分广告设施未请设计机构进行设计，仅凭经验施工，部分虽然有设计图纸，但由于设计人员不够重视
，造成工程设计图与实际情况不符，结构方案欠妥，构造措施不当，结构计算简图与实际情况不符等情
况。

2.3、施工质量低劣

多数施工队伍人员素质较差，不了解设计意图，盲目施工，甚至为了施工方便，擅自修改图纸或偷工减
料，造成户外广告设施结构不能满足安全要求。

2.4、结构使用或改建不当

部分广告商为满足现有广告内容的需要，未经核算就在原户外广告设施上加大面积进行改造，使结构长
期超设计荷载使用，造成原有结构承载力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

2.5、结构使用的耐久性较差

二、一般办理户外广告牌安全检测鉴定报告办理多少钱

条 为加强城市市容管理，创造优美、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根据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户外广告、标志的设置、张挂。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户外广告、标志，是指设置、张挂在公共场地、建（构）筑物及其他设施上的商业宣
传和公益宣传标牌、招贴及其他媒介物等。

第四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户外广告、标志设置、张挂的管理工作，具体监督管理工作委托其所属
的乡镇、公安、工商、规划等部门，应当按各自职责，配合市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做好户外广
告、标志设置、张挂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户外广告、标志的设置、张挂应当遵循整洁美观、牢固安全、设计规格、色彩造型及悬挂方式与
周围环境和建（构）筑物外观造型相协调的原则，符合城市美化要求，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未经批准不得在人行道上设置户外广告、标志；经批准设置在人行道上的单立柱式广告牌高度不
得低于2.5米；

（二）设置、张挂在主要街道的户外广告、标志，应规划，严格标准，符合城市容貌要求；

（三）在主要街道两侧新建大型建筑物上设置大型户外广告、标志的，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四）设置在繁华地段及车站、广场等重要公共场所的广告、标志，以高质量的霓虹灯等为载体；

（五）商业橱窗广告设置应当与店面比例协调，制作规范，保持整洁美观；



（六）广告、标志的设置、张挂不得影响视线、阻碍交通；不得影响公共设施的正常使用；不得破坏树
木和园林绿地；不得影响市容观瞻；

（七）沿街门头招牌标志，提倡一店一匾，实行规格、标准，整体协调。一门多店的，应选用一块牌匾
多个名称的门头招牌；

（八）不得在市区主要道路两侧的巷口设置、张挂招牌。

第六条 新建住宅小区及公共场所，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单位规划设置数量的公益性和经
营性广告栏。户外广告一律在设置的公益性和经营性广告栏内张贴。

第七条 户外广告、标志用字规范，禁止使用繁体字。旅游景区和涉外单位应当使用中外两种文字，中文
在上（竖式灯箱牌匾在右），外文在下（竖式灯箱牌匾在左），中文字体大于外文字体。

第八条 设置、张挂户外广告、标志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持审批表、效果图及相关资料到市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审批。设置楼（墙）体广告、楼顶广告的，还应当提交建筑设计部门出具的楼体承载设计可行性报
告。设置、张挂户外广告需占用场地的，设置、张挂单位和个人应当按规定交纳有关费用。

第九条 户外广告牌设置完工后，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单位对广告牌进行安全性能检测，符合安
全标准的方能投入使用。

第十条 对已设置的户外广告、楼（墙）体广告、楼顶广告和标志，设置、承制单位和个人应当经常进行
安全检查、维修、更新。对存在安全隐患的以及陈旧、锈蚀、破损和与建（构）筑物容貌不协调的，应
当及时拆除或整修。

第十一条 除重大节日、庆典活动等情况外，禁止悬挂过街条幅。禁止在各种灯杆、电线杆、标志杆、护
栏以及树木上悬挂条幅。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墙壁、电线杆、雕塑、文物古迹等设施和树木上涂写、
刻画、张贴各种广告宣传品。

第十二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检测内容如下：

1. 调查广告牌的结构特点、结构布置与构造情况等。

2. 全面检测广告牌的结构、外观和设备的完损程度，分析损坏原因。

3. 检测广告牌的杆件与钢柱的变形情况。

4.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图纸对广告牌构件的截面尺寸进行复核。

5. 检测广告牌杆件连接节点焊缝和广告牌锚栓连接情况。

6. 根据广告牌结构的材料力学性能，按现有荷载使用情况及结构体系，建立合理的计算模型，验算广告
牌的承载力。

7. 根据相关规范标准结合现场的检测数据及计算分析结果，对广告牌进行安全性评估，并根据检测结果
提出合理建议。出具的安全性检测评估报告的广告牌安全检测资质，多年广告牌检测经验的工程师检测
，业内中较低的检测收费，保障广告牌安全检测评估报告的性和法律效力，同时也给广大客户打来了真
正的方便、、和实惠。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